山东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
                                  
关于印发《山东理工大学
2026年6月党的组织生活指南》的通知

各二级党委：
为进一步规范党的组织生活，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高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整体效能，结合学校实际，现印发6月份党的组织生活指南，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组织部
                               2026年6月3日




山东理工大学2026年6月党的组织生活指南

一、主要内容
[bookmark: _GoBack]1.组织开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专题学习。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各基层党组织要通过第一议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组织师生党员深入学习回信精神，把学习回信精神与学校高质量发展任务相结合，与“当先锋、作表率”主题实践活动相贯通，引导广大青年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为学校现代化高水平大学建设挺膺担当。
2.持续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5月26日至27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在陕西调研时指出，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科专业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当前，学习教育已进入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各基层党组织要持续扎实开展查摆问题的整改整治工作，持续做好学习教育确定的民生实事项目，及时回应、认真研究、妥善解决师生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要组织召开警示教育会，适时运用反面典型案例集、警示教育片等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同时，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各党支部书记要结合学习体会和实际工作，在6月底前讲授1次专题党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3.组织开展《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专题学习。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各基层党组织要把学习《细则》与当前发展党员工作紧密结合，规范发展党员程序步骤，进一步提升发展党员工作质量，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4.扎实做好2026届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5月18日，学校印发《关于做好2026届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组织函〔2026〕26号）。各基层党组织要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契机，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党课、致毕业生党员的一封信、主题党日等形式做好毕业生党员离校教育。要重点加强党章党规党纪教育，严明组织纪律，讲清组织关系转接、预备党员转正、交纳党费、党员档案移交等政策规定，教育引导党员强化党员意识、增强组织纪律观念。要严格按照通知明确的时限和要求，认真做好党员档案材料整理归档、组织关系线上转出、跟踪管理等各项工作，切实提升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工作质效。
5.其他内容。各基层党组织要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做好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和学校重大安排的学习贯彻落实。
二、学习参考
1.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
（https://www.12371.cn/2026/05/03/ARTI1777798894160737.shtml）
2.怀进鹏在陕西调研高校党建工作 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moe_1485/202605/t20260528_1437944.html）
3.《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部分学习材料
（1）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https://www.12371.cn/2026/05/18/ARTI1779102179030620.shtml）
（2）《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新旧对照表
（https://www.12371.cn/2026/05/20/ARTI1779265736665603.shtml）
（3）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就修订颁布《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答记者问
（https://www.12371.cn/2026/05/18/ARTI1779104451894432.shtml）
三、规范党的组织生活纪实管理和党员教育培训工作
根据上级工作要求和学校《关于进一步规范党的组织生活的通知》（组织函〔2025〕5号），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规范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做到每季度召开1次党支部党员大会，每月召开1次党支部委员会会议和党小组会，党组织书记每年至少讲1次党课，每月固定1天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结合实际推行双周四下午“党员活动日”，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每年开展1次民主评议党员，党支部书记和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之间、党支部委员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每年谈心谈话一般不少于1次，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所在党支部或者党小组组织生活。各二级党委要指导所辖党支部进一步规范党的组织生活纪实管理，认真用好《党支部工作手册》，原原本本记录党支部工作开展情况，坚持用好“灯塔—党建在线”山东e支部系统，全面实现党支部线上活动纪实与线下原始记录同频共振，确保支部活动应录尽录且及时录入，记入电子日志内容要与支部手册原始记录保持一致，文本记录详实，图片记录突出主题。
根据《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2024-2028年）》和省市《实施意见》要求，党员5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20天或160学时。基层党组织书记5年内参加各类集中学习培训累计不少于35天或280学时，其中每年参加县级以上党委举办的脱产培训累计一般不少于5天或40学时。从2024年至2026年6月底，上述学时指标原则上需累计完成50%以上。组织部将根据上级有关要求，于近期调度各基层党组织党的组织生活和党员教育培训完成情况。

各二级党委要结合组织生活指南，统筹推进各党组织党员经常性教育学习计划，指导所辖党组织和党员高质量开展党的组织生活，要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学理论与重实践相结合，用好用足用活有效阵地，切实提升党内政治生活质效；要树牢党建与业务一体推进、深度融合的理念，结合学科专业特点精心设计组织生活内容，创新探索“双向研讨”机制，切实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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